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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東吳大學登山社嚮導組組織章程

2003.01.18嚮導組會議修正通過

第1章 總則

第一條：本法依本社章程制訂之。

第二條：本組組員為本社之見習嚮導、嚮導及領隊。

第三條：本組設組長一名。

第四條：本組得分設一般小隊，計天狼星、雨鞋隊及高山族三隊，並分設隊長一名，以利組務推行。

第2章 嚮導組會議及領隊會議

第五條：嚮導組會議為本組最高決策機構。以下簡稱會議。

第六條：會議分下列兩種：

1、 常設會議每學期召開三次。

2、 臨時會議於必要時召集之。

會議由組長召集之。

第七條：會議需本組組員過半數之出席，並需領隊過半數之出席，會議始可進行。

第八條：會議之決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經嚮導和領隊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九條：會議之權限如下：

1、 編排、檢討本社各項活動。

2、 選舉或罷免領隊。

3、 罷免見習嚮導或嚮導。

4、 選舉或罷免嚮導組組長。

5、 決議本組各項施行辦法。

6、 擬議本法之修正案。

7、 擬議器材採購案。

第十條：領隊會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嚮導組會議之規定。

第十一條：領隊會議需領隊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第十二條：領隊會議之權責如下：

1、 提名新領隊及嚮導組組長。

2、 嚮導及見習嚮導升等考試辦法。

3、 解釋本章程疑義之處。

4、 擬議嚮導組各施行辦法草案。

第3章 見習嚮導、嚮導、領隊

第十三條：見習嚮導資格：

1、 具社員資格。

2、 參加社內新生訓練營或山社推派參加各類之登山安研習營。

3、 因特殊情況不具前款條件者，經超過領隊群二分之一之同意，可免除前款限制。

4、 參加社內郊山活動兩次以上。

5、 通過領隊群所舉辦之升等考試。

第十四條：見習嚮導之權責如下：

1、 出席會議，執行各項決議，擁有發言權，但無表決權。

2、 協助社內活動。

3、 其他。

第十五條：嚮導資格：

1、 具見習嚮導資格。

2、 參加高山或中級山活動兩次以上或以見習嚮導資格擔任一次以上高山或中級山活動之實習嚮導。

3、 曾任郊山隊伍領隊一次以上。

4、 通過領隊群舉行之嚮導升等考試。

第十六條：嚮導之權責如下：

1、 出席會議，表決及執行各項決議。

2、 協助社內活動。

3、 其他。

第十七條：領隊之被選任資格：

1、 具嚮導資格。

2、 擔任高山或中級山活動領隊一次以上者。

第十八條：領隊之選任：

1、 新任領隊須由領隊提名，並經領隊會議出席領隊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2、 新任領隊於會議提出，經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

第十九條：領隊之職權如下：

1、 出席會議，表決及執行各項決議。

2、 督促各組組務之推行。

3、 督促、協助各活動負責人。

4、 其他。

第二十條：組長被選任需具領隊資格。

第二十一條：組長之選任：

1、 組長於會議由領隊提名，經普通決議行之，並經社長同意。

2、 組長任期一學期，連選得連任。

3、 組長於學期期末會議選舉之。

第二十二條：組長、領隊、嚮導及見習嚮導之解任：

1、 組長、領隊、嚮導及見習嚮導於畢業後，當然解任。

2、 領隊、嚮導及見習嚮導於活動中表現不良者，由組員於會議提出罷免，經普通決議行之。

3、 該學期連續兩次未出席常設會議，且未請假者，當然解任。

4、 該學期未出席過常設會議者，當然解任。

5、 組長於任期內表現不良者，由組員於嚮導會議提出罷免案，經普通決議行之。

第二十三條：刪除。

第4章 活動

第二十四條：學期活動之編排，由前一學期之組長於期末會議中進行。

活動須經留守、組長及社長同意。

活動須遵守課外活動組輔導老師的要求。

第二十五條：活動設隊伍領隊一名，權限如下：

1、 領隊可帶領一切活動。

2、 嚮導可帶領除探勘隊伍外一切活動。

3、 見習嚮導可帶領當天來回之郊山隊伍及經組長同意之露營隊伍。

第二十六條：領隊為活動隊伍最高指揮，對外代表隊伍，職權如下：

1、 隊員資格之審核。

2、 活動設計與報告。

3、 召開行前會議與檢討會議。

4、 安排與決定隊伍之行程。

5、 負責全隊之安全作業。

6、 公有財產之支配與維護。

7、 負責做成活動記錄，以列為社內參考之資料。

8、 負責歸還社內器材。

9、 其他。

第二十七條：活動隊伍設嚮導至少一名，需資格符合，限制如下：

1、 本社之見習嚮導、嚮導或領隊。

2、 曾任本社之嚮導或領隊者。

3、 高山、中級山活動，至少一名嚮導或領隊。見習嚮導經領隊二名以上之保證，得為本款活動之嚮導。

第二十八條：嚮導為領隊之助手，職權如下：

1、 隨時提供路況、氣象及交通資料供領隊參考。

2、 維持隊伍秩序。

3、 登山行程之記錄。

4、 執行領隊授權之事務。

5、 其他。

第二十九條：活動隊伍之隊員條件如下：

1、 若隊伍領隊無其他規定，則以本社社員優先。

2、 未成年人，需家長或監護人同意，開具家長同意書。

第三十條：本社所舉辦之活動，於報名時繳納費用或訂金。

第三十一條：隊員應注意事項：

1、 遵守領隊規定，並接受輔導。

2、 力行登山安全守則。

3、 對自己的選擇與行為負責。

第三十一條：活動籌備至出發前之領隊或嚮導更換，應經留守、組長及社長同意。

第三十二條：活動應否探山，由組長或留守決定。

第三十三條：探山任務之執行，以該活動之領隊、嚮導及第三人，三人成行為原則。

人員名單及行程須經組長及留守同意。

第三十四條：活動隊伍出發前，留守應檢查隊伍之裝備。

指導老師、社長、組長及留守因活動裝備不足或不合規定，得立即採取補救措施或拒絕其出發。

第三十五條：隊伍出發，應立即成立留守單位，並應與課外活動組輔導老師保持聯絡。

第5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本章程於公布日起開始施行。

